










的， 一律依法移送自然资源部门、 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查处。

真抓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。 各非煤矿山企业要成立以矿

长或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、 分管安全副矿长或技术负责人为具体

组织实施的检查组，根据实际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检查重点内容，

稳步、 扎实组织开展 “清单式” 安全大检查， 确保岁末年初我县

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平稳。

(二 ) 进一步强化安全风险研判。 今年以来，全省矿山已发

生事故4起，造成5人死亡， 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。 各非煤矿

山企业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，认真梳理今年以来隐蔽致灾因素普

查治理、 安全生产大检查、 百日大会战、 自查检查以及上级监管

检查等情况，按照《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县域非煤矿山安

全风险分析研判的通知》,全面、深入分析本企业安全风险和问题，

盯牢主要灾害，制定针对性、 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，真正把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生产一线和每个岗位，安全有序组织生产建

设。

(三 ) 进一步查缺补漏、 补齐短板。 各非煤矿山企业要以此

次“清单式” 安全大检查为契机， 严格落实《关于加强非煤矿山

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《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
准》等有关要求，查缺补漏、 补齐短板，稳步提升安全生产条件。

对检查中发现的矿山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组织生产建设

的、 矿领导不按规定带班下井、 自查自改“走过场” 的以及采取

假任职、 假图纸 、 假报告等逃避监管的， 一律依法按照顶格实施

行政处罚。 涉嫌越界开采、 违法违规使用民爆物品或涉嫌犯罪
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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